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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深圳市仁禾智能实业有限公司

60%股权暨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深圳市仁禾智能实业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 现将本次收购事项的具体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交易概述
为持续推进公司大包装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公司一体化服务优势，公司拟通过自有或自

筹资金向胡永强、吴鑫夫妇（以下简称“卖方”）收购其共同持有的深圳市仁禾智能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仁禾智能”）60%股权。 标的公司估值为 6.7 亿元人民币，收购价为 6.7 亿元 *60%
=4.02 亿元人民币（含税），本公司与卖方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签署《深圳市仁禾智能实业有限
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即可生效，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介绍
公司已对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交易各方基本

情况如下：
1、卖方
姓名：胡永强、吴鑫夫妇
国籍：中国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持有标的公司股份及方式：直接持有标的公司 100%的股份。
最近三年的职业及职务：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
2、关联关系：本公司与卖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仁禾智能实业有限公司
交易类别：购买标的公司股权
成立时间：2015 年 10 月 12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龙东社区市场街 15 号 101(整栋)
主营业务：智能穿戴设备以及智能家居的软包装、软材料以及配套结构件等产品的设计、

研发以及生产制造。
股东及持股比例：吴鑫持股 100%。
所属产权说明：（1）标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

条款；（2）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3）标的公司及
其子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4）经查询，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公司估值
各 方 同 意 依 据 目 标 公 司 2021-2023 年 平 均 目 标 扣 非 净 利 润 的 10 倍 ， 即

67,000,000*10=670,000,000 元人民币作为公司估值，并受制于本协议中的估值调整机制。
2、估值调整
各方同意以 2021 年至 2023 年目标公司的扣非净利润（以对应年度经审计的数据为准）对

公司估值进行调整。 若目标公司 2021 年至 2023 年扣非净利润平均值（以下简称为“平均净利
润”）低于 5,695 万元人民币（即公司 2021 年至 2023 年目标扣非净利润平均数的 85%），则公司
估值调整为平均净利润的 10 倍，但公司估值调整后不得低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目标公司净资
产的 1.5 倍，若投资方已按照公司估值向原股东当事方支付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款项，原股东
当事方承诺在目标公司 2023 年审计报告出具且经原股东当事方确认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以现
金的形式向投资方支付估值调整后的相应股权转让款差价， 上述调整中产生的全部税费由各
方依据法律规定承担。

3、业绩超额奖励
各方同意，若目标公司 2021 年至 2023 年累计审计扣非净利润（以下简称为“累计净利润”）

大于 20,100 万元人民币（即 2021 年至 2023 年公司目标扣非净利润之和）， 公司应在目标公司
2023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的方式对原股东进行奖励，奖励金额为（累计
净利润 -20,100 万）*20%。 上述奖励所产生的税费由目标公司依法为原股东进行代扣代缴。

4、交割安排
各方一致同意， 根据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时点， 投资方共向原股东当事方支付人民币

402,000,000 元为目标公司 60%的股权的转让款， 本次股转产生的税费由各方分别承担各自应
负担的税费。

5、交割先决条件
投资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以下列主要先决条件得以满足 (或被投资方以书面形式放弃 )为前

提：
（1）目标公司及原股东当事方已按投资方的要求，向投资方的法律顾问、财务顾问、业务顾

问提供了因尽职调查而必需的公司文件。 尽职调查完成后，目标公司已经根据投资方给出的合
理意见进行了相应整改或者完善。

（2）原股东当事方及目标公司依据投资方财务制度及管理制度完成对目标公司有关出资、
资产、负债、财务、业务及运营方面的重新梳理及规范。

（3） 天健或届时裕同科技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出具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审计报告，并同意将目标公司纳入裕同科技合并财务报表。

6、交割付款安排
（1）意向金或第一笔股权转让款
投资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支付人民币 50,000,000 元的款项作

为意向金，若交割完成，则意向金随即视为投资方向原股东支付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第一笔
股权转让款”），则各方应当在交割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管理人发出指令，由共管账
户管理人将届时共管账户中的共管金额汇入原股东指定账户。 若各方未能完成交割，原股东当
事方同意在投资方确认不进行交割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各方或投资方单独向共管账户管理人
发出指令后，由共管账户管理人将届时共管账户中的共管金额汇入投资方指定账户。

（2）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若目标公司 2021 年的扣非净利润不小于 57,000,000 元人民币，投资方应于交割日后 10 个

工作日内向原股东支付人民币 230,000,000 元（扣税前金额， 投资方有权在上述款项中依法扣
除原股东应缴纳的所得税）的款项作为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若目标公
司 2021 年的扣非净利润小于 57,000,000 元人民币，则投资方应于交割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共
管账户支付人民币 200,000,000 元（扣税前金额， 投资方有权在上述款项中依法扣除原股东应
缴纳的所得税）。 若目标公司的扣非净利润于 2021 至 2022 年累计大于 124,000,000 元人民币，
则各方应当向共管账户管理人发出指令， 由共管账户管理人将届时共管账户中的共管金额汇
入原股东指定账户。

（3）第三笔股权转让款
投资方应于目标公司 2023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向原股东当事方支付人民

币 122,000,000 元的款项作为第三笔股权转让款（“第三笔股权转让款”）。 若触发本协议前款约
定的交割后的估值调整，则投资方有权相应扣除上述第三笔股权转让款。

7、共管账户
各方一致同意，为保证本次交易顺利进行，以投资方名义开设共管账户，共管账户由原股

东当事方及投资方共同管理，并签署相关的共管账户协议。 并依据本协议相关条款的约定，向
共管账户管理人发出汇款指令。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1、智能穿戴产品与智能家居产品发展趋势迅猛。 随着 5G 的发展推进以及新材料、新技术

的不断发展成熟， 以及未来人们对可穿戴设备 VR/AR/MR 以及智能家居产品需求的加剧，智
能穿戴产品以及智能家居产品将会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 标的公司主营产品为智能穿戴与家
居产品的软包装、软材料以及配套结构件，也将同步实现持续高增长的发展趋势。

2、基于公司大包装产业发展规划及拓展新业绩增长点的目的。 标的公司是市场领先的软
制品制造商，主要产品包括 VR/AR、智能家居等智能电子产品的软包装、软材料以及配套结构
件，是一家综合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平台涵盖创新、设计、工程开发服务和制造生产。 交易完
成后，将大幅增强公司在软材料相关制品的生产能力及市场地位。 通过本次并购，进一步推进
公司在大包装以及结构件领域的布局，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实现产业协同，
从而提高整体经营效益。

3、仁禾智能的创始人、管理团队有良好的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能力，并与某些知名
智能穿戴品牌建有良好合作关系，产品及服务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

4、仁禾智能的目标客户和公司现有客户群体部分相同，标的公司主要产品属于消费电子
周边产品领域，公司在消费电子包装领域深耕多年，具备良好的客户基础。 公司及仁禾智能后
续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客户资源，为客户提供全面一体化的产品交付服务，增加客户粘性，从而
实现各业务稳步增长。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1、本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由此将导致公司现金流减少 ,增加财务风险；此外，该

项目投资总额较大，资金能否按期到位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变
化、融资渠道的通畅程度将使公司承担较大的资金财务风险。

2、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从长期战略规划出发做出的谨慎决定，将有效提升公司配套服务
能力以及规模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及整体盈利水平。 但受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及国家
政策的影响，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 公司将建立健全项目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
部管控制度和监督机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拓展公司市场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服务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从

公司长期发展来看，对公司的业绩提升、利润增长带来正面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仁禾智能实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3、深圳市仁禾智能实业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831� � � � � � � �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5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规章制度关于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规
定，以及公司 2022 年度经营计划及经营发展需要，对 2022 年可能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进行了预计，以下为公司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情况为 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关联董事王华君先生、吴兰
兰女士回避了表决。 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0,100 万元，
其中， 预计 2022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
民币 10,100 万元，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按照董事会批准预计的交易对象和交易品种统计，2021 年度，公
司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6,300.80 万元,其中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总金额为
3,862.76 万元，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总金额为 2,438.04 万元。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以下为 2022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人 关 联 交 易 内

容
关 联 交 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上月
末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 关 联 人 采
购原材料/商
品

东莞市华研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采 购 金 属 注
塑件等

依 据 市 场
价格 3,000 0 17.03

深圳市华智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依 据 市 场

价格 1,000 0 4.11

深圳市美深威科技有
限公司

采 购 办 公 物
资等

依 据 市 场
价格 1,100 0.79 2.25

深圳市裕同精密科技
有限公司 智能锁等 依 据 市 场

价格 100 9.51 43.95

接 受 关 联 人
提供的劳务/
服务

深圳市君同商贸有限
公司 租赁房屋 依 据 市 场

价格 1,800 395.50 1,534.95

易威艾包装技术 （烟
台）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依 据 市 场

价格 500 117.28 469.12

深圳市灵鲤人力资源
有限公司 劳务派遣 依 据 市 场

价格 2,500 28.16 366.17

合计 10,000.00 551.24 2,437.57

向 关 联 方 销
售产品

深圳市美深威科技有
限公司

销 售 塑 胶 件
及 包 材 、 设
备等

依 据 市 场
价格 2,500 403.70 1,192.10

东莞市华研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销 售 结 构 件
等

依 据 市 场
价格 2,000 374.62 376.16

深圳市裕同精密科技
有限公司

销 售 塑 胶 件
及 包 材 、 设
备等

依 据 市 场
价格 2,500 352.51 2,124.18

昆山裕同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销 售 塑 胶 件
等

依 据 市 场
价格 2,000 0 -

深圳华宝利电子有限
公司

销 售 塑 胶 件
及包材等

依 据 市 场
价格 200 0 138.39

向 关 联 方 提
供劳务 /服务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公司 出租房屋等 依 据 市 场

价格 900 20.61 31.94

合计 10,100.00 1,151.45 3,862.76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 联 交 易 内

容
实 际 发 生
金额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实 际 发 生
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 露 日 期 及 索
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商品

深 圳 市 阜 昌 技 术
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件 ，
线路板 0.47 500 0.02% -99.91%

详 见 公 司 分 别
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2021 年 8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披 露 的 《关 于
2021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2021 -
027）、 《 关 于 新
增 2021 年度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2021 -
062）、 《 关 于 新
增 2021 年度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2021 -
082）

深 圳 市 君 顺 供 应
链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

办公用品等 - 800 0.00% -100.00%

东 莞 市 华 研 新 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模具 17.03 1,000 0.70% -98.30%

深 圳 市 华 智 信 息
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4.11 1,200 0.17% -99.66%

深 圳 市 美 深 威 科
技有限公司

采 购 办 公 物
资等 2.25 50 0.09% -95.50%

深 圳 市 裕 同 精 密
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锁 43.95 100 1.80% -56.05%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 务/服
务

深 圳 市 君 同 商 贸
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1,534.95 1,800 62.96% -14.73%

易 威 艾 包 装 技 术
（烟台）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469.12 500 19.24% -6.18%

深 圳 市 灵 鲤 人 力
资源有限公司 劳务派遣 366.17 800 15.02% -54.23%

合计 2,438.04 6,750 100.00% -63.88%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深 圳 市 美 深 威 科
技有限公司

销售包装盒 、
设备等 1,192.10 2,500 30.86% -52.32%

东 莞 市 华 研 新 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销 售 注 塑 件
等 376.16 2,000 9.74% -81.19%

深 圳 市 裕 同 精 密
科技有限公司

销 售 塑 胶 件
及包材 、设备
等

2,124.18 2,500 54.99% -15.03%

深 圳 华 宝 利 电 子
有限公司

销 售 塑 胶 件
及包材等 138.39 300 3.58% -53.87%

向关联方
提 供 劳
务/服务

同 一 实 际 控 制 人
控制的公司 出租房屋 31.94 300 0.83% -89.35%

合计 3,862.76 7,600 100.00% -49.17%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1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 ， 主要
原因为：（一 ）双方合作进展未达预期 ；（二 ）公司采取可行的措施尽量
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的发生 。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1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 ， 主要
原因为：（一 ）双方合作进展未达预期 ；（二 ）公司采取可行的措施尽量
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的发生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深圳市君同商贸有限公司
1、关联方名称：深圳市君同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06 月 09 日
法定代表人：石乾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石环路 1 号职工活动中心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自有物业租赁;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业管理咨询(不含人才中介

服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国内贸易。 数码产品、通讯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
股东情况：深圳市君合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君同商贸 100%股权
君同商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君同商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数据截止时间

君同商贸 63,454.56 39,289.56 24,165.00 508.90 -372.30 2022 年 03 月 31 日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市君合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君同商贸 100%股权， 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君合置业 100%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华君、吴兰兰夫妇分别持有前海君爵 11.25%、88.75%
股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规定，君同商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二）易威艾包装技术（烟台）有限公司
1、关联方名称：易威艾包装技术（烟台）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09 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骆小青
地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B-23 小区
注册资本：859.998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包装材料，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品）、物业管理、设备

租赁；从事木材、五金机电的批发业务；财务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易威艾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持有易威艾包装 100%股权
易威艾包装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易威艾包装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数据截止时间

易威艾包装 7,293.99 3,233.02 4,060.96 164.96 48.10 2022 年 03 月 31 日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华君、吴兰兰夫妇，王华君先生的弟弟钟翔君先生通过全资子公司山

川河谷有限公司持有易威艾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100%股权，易威艾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易威艾包装 100%股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规定，易威艾包装为本公
司的关联方。

（三）东莞市华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名称：东莞市华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 年 11 月 02 日
法定代表人：徐旭辉
地址：东莞市东坑镇角社村新村路维智工业园 10 栋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粉末材料；生产、销售、加工：机械零部件、金属粉末成型产品、

合金粉末成型产品、陶瓷粉末成型产品、真空烧结炉；金属表面处理（不含电镀）；模具设计、开
发、加工、销售；纳米材料的研发；销售：电子元器件、新材料产品、粉末成型产品；冲压、锻压、
压铸、车削、组装：五金零件；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五金零件；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股东情况：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东莞华研 70%股权，自然人王华君先生
持有东莞华研 20%股权，深圳华研君信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东莞华研 10%股权。

东莞华研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东莞华研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数据截止时间

东莞华研 15,822.01 8,458.10 7,363.91 3,880.29 -198.63 2022 年 03 月 31 日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东莞华研 70%股权，自然人王华君先生持有东莞华

研 20%股权。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华君、吴兰兰夫妇，王华君、吴兰兰夫妇分别持有前海君爵
11.25%、88.75%股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规定，东莞华研为本公司的
关联方。

（四）深圳市华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名称：深圳市华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11 月 27 日
法定代表人：郑龙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石环路 1 号厂房 H 二层
注册资本：6,000 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自动化信息技术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相关技术咨询；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研

发、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工业机器人设备代理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
特种设备）；销售代理；机械设备租赁；许可经营项目：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生产；二类医疗器械生
产及销售。

股东情况：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华智信息 90%股权，自然人王华君先生
持有华智信息 10%股权。

华智信息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华智信息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数据截止时间

华智信息 11,682.58 10,421.92 1,260.65 4,208.23 -105.33 2022 年 03 月 31 日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华智信息 90%股权，自然人王华君先生持有华智信

息 10%股权。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华君、吴兰兰夫妇，王华君、吴兰兰夫妇分别持有前海君爵
11.25%、88.75%股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规定，华智信息为本公司的
关联方。

（五）深圳市美深威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名称：深圳市美深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深威”）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07 日
法定代表人：彭世键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祝龙田路第四工业区 18 号光耀工业厂区一厂房 B

一层东侧、二层、三层;在石岩街道石龙社区石环路 1 号厂房 J 二层设有经营场所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

注册资本：1560.622449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雾化器、电子医疗产品的研发、设计及信息咨询；充电器

及相关配件、电子产品、电子器材的技术研发、设计、批发、销售及信息咨询；国内贸易，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许可经营项目是：电子雾化器、电子医疗产品的批发、销售与加工生产；充电器及相关配件
的加工生产；口罩的生产、销售。

股东情况：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美深威 57.036%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
王华君、吴兰兰夫妇分别持有前海君爵 11.25%、88.75%股权。

美深威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
2、美深威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数据截止时间

美深威 21,155.16 9,984.13 11,171.03 12,767.85 1,197.94 2022 年 03 月 31 日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美深威 57.036%股权，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华君、吴

兰兰夫妇分别持有前海君爵 11.25%、88.75%股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规定，美深威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六）深圳市灵鲤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1、关联方名称：深圳市灵鲤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3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谭亚龙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文汇社区前进一路 269 号冠利达大厦 1 栋 923-924
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商务信息咨询（不含信托、证券、期货、保险及其它金融业务），

市场营销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翻
译服务，保洁服务，装卸服务，货物运输代理，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物业管理服务；接受金
融企业委托、提供客户人才档案管理、存储及相关配套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不含人才中介
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程序编制；互联网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硬件
嵌入式软件及系统周边的技术研发与系统集成、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进出口；数据处理服务；地
理信息加工处理；电子设备租赁及技术服务；档案数字内容制作服务、数据处理。 基础和应用软
件服务；从事广告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是：劳务派遣，人力资源招聘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外包，
人力资源测评服务，人力资源管理软件，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

股东情况：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灵鲤人力 80%股权，自然人彭越辉先生
持有灵鲤人力 20%股权。

灵鲤人力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灵鲤人力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数据截止时间

灵鲤人力 154.50 4.91 149.60 45.69 -19.44 2022 年 03 月 31 日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灵鲤人力 80%股权，自然人彭越辉先生持有灵鲤人

力 20%股权。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华君、吴兰兰夫妇，王华君、吴兰兰夫妇分别持有前海君爵
11.25%、88.75%股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规定，灵鲤人力为本公司的
关联方。

（七）深圳市裕同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名称：深圳市裕同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4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李卓凡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石环路 1 号厂房 C 三层、厂房 G 一层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精密电子产品研发、设计、集成以及销售；国内货物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助动车等代步车及零配件零售；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助动车制造；精密电子产品生产。

股东情况：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裕同精密 100%股权
裕同精密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裕同精密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数据截止时间

裕同精密 13,929.84 15,164.89 -1,235.05 1,595.52 -482.64 2022 年 03 月 31 日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裕同精密 100%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华君、吴

兰兰夫妇，王华君、吴兰兰夫妇分别持有前海君爵 11.25%、88.75%股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规定，裕同精密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八）深圳华宝利电子有限公司
1、关联方名称：深圳华宝利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利”）
成立日期：1998 年 8 月 3 日
法定代表人：龚绘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二社区安托山高科技工业园 12 号厂房一层 - 五层
注册资本：300 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声源系统研发；电声产品设计；高科技产品开发、软件开发；企

业管理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玩具公仔的销售；国内贸易；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
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
目是：生产经营各种扬声器、音箱及相关配套零配件、塑胶制品、五金制品、模具、电声产品配件
的模切制品；耳机、麦克风、受话器、充电器的批发（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
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其他电子器件制造；可穿戴智
能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

股东情况： 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华宝利 51%股权； 龚新持有华宝利
29.4%股权；上海开亿商务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华宝利 19.6%股权。

华宝利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华宝利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数据截止时间

华宝利 17,864.71 9,494.48 8,370.23 4,971.70 339.80 2022 年 03 月 31 日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华宝利 51%股权。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华君、吴兰

兰夫妇，王华君、吴兰兰夫妇分别持有前海君爵 11.25%、88.75%股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6.3.3 条规定，华宝利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九）昆山裕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名称：昆山裕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裕同”）
成立日期：2022 年 3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马玉涛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千灯镇石浦华光路 2 号 5 号房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智能

机器人的研发 ;家用电器研发 ;智能机器人销售 ;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 ;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 ;智
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 ;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 ;人工智能硬件销售 ;家用电器制造 ;家用电器销
售;日用杂品制造;日用杂品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 ;电器辅件制
造;电器辅件销售;助动车制造;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股东情况：深圳市裕同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昆山裕同 100%股权。
昆山裕同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昆山裕同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数据截止时间

昆山裕同 0 0 0 0 0 2022 年 03 月 31 日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市前海君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裕同精密 100%股权， 深圳市裕同精密科技有限公

司持有昆山裕同 100%股权。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华君、吴兰兰夫妇，王华君、吴兰兰夫妇分别
持有前海君爵 11.25%、88.75%股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规定，昆山裕
同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经查询，前述关联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的采购、销售及租赁业务价格依据市场价确定，其中与关联方

的租赁业务价格主要来自租赁所在地附近房屋租赁均价； 与关联方的采购业务价格主要参考
同类供应商的供货价格来确定；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定价主要结合公司及市场同类业务综合
测算后来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所需的采购、销售以及租赁业务，均以市场公允价

格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发挥协同效应，实现优势资源互补，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
关联方产生依赖。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
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公司及子公司与公司关联方的采购、销售、租赁以及相关服务业务，有利于公司降低综
合经营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提升核心竞争力。 公司各项交易按照市场价格收取费用，对
合同双方是公允合理的，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有利的。

公司各项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
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关联董事回避
后，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据此，同意公司《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在遵循公平定价前提下，相关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

关联方的优势资源，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此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
制度，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本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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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及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银行授信及调整对子公司
担保额度及期限的议案》，现将相关担保情况公告如下：

一、情况概述
鉴于以前年度已批准的对子公司的部分担保额度预计不再发生， 拟对子公司的担保金额

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担保总额度为 659,212.23 万元（折合人民币 ,含资产池业务产生的担保，以
及子公司泸州裕同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与子公司贵州裕同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因融资租赁业
务拟互相提供担保额度 2,677.23 万元），明细情况如下：
（一）本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序
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币

种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 资
产负 债
率

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担 保
余额 （万
元 ）

原已 批
准担 保
额 度
（万元）

调 整 后
的 担 保
额 度
（万元）

调 整 后
担 保 额
度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比例

授信条件

担 保 期
限 (自股
东 会 通
过 之 日
起）

是否
关联
担保

1 本公司
成都市裕同
印刷有限公
司

R
M
B

100% 44.32% 3,283.59 10,000 20,000 2.16%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2 本公司
东莞市裕同
包装科技有
限公司

R
M
B

100% 69.75% 3,003.29 20,000 30,000 3.24%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3 本公司
合肥市裕同
印刷包装有
限公司

R
M
B

100% 20.87% - 5,000 5,000 0.54%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4 本公司 惠州印想科
技有限公司

R
M
B

100% 63.85% - 10,000 10,000 1.08%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5 本公司
嘉艺 （上海 ）
包装制品有
限公司

R
M
B

90% 74.43% - 10,000 15,000 1.62%

本 公 司 提
供担 保 ，小
股 东 提 供
反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6 本公司
昆山裕锦环
保包装有限
公司

R
M
B

100% 17.39% 340.00 6,000 6,000 0.65%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7 本公司
深圳市君信
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R
M
B

100% 79.99% 3,723.72 30,000 16,000 1.73%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8 本公司
深圳云创文
化科技有限
公司

R
M
B

100% 81.35% - 8,000 10,000 1.08%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9 本公司
苏州永承包
装印刷有限
公司

R
M
B

100% 18.84% - 2,000 2,000 0.22%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10 本公司 苏州裕同印
刷有限公司

R
M
B

100% 44.90% 20,880.4
2 70,000 70,000 7.56%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11 本公司
武汉艾特纸
塑包装有限
公司

R
M
B

51% 33.78% 1,530.00 5,495.2
5 7,000 0.76%

本 公 司 按
比 例 提 供
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12 本公司
武汉市裕同
印刷包装有
限公司

R
M
B

100% 31.27% 1,000.00 5,000 15,000 1.62%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13 本公司
许昌裕同印
刷包装有限
公司

R
M
B

100% 48.88% 18,582.7
9 75,000 55,000 5.94%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14 本公司
九江市裕同
印刷包装有
限公司

R
M
B

100% 59.45% - - 5,000 0.54%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15 本公司
烟台市裕同
印刷包装有
限公司

R
M
B

100% 53.66% 3,152.37 5,000 10,000 1.08%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16 本公司
泸州裕同包
装科技有限
公司

R
M
B

100% 43.63% - 4,105 5,000 0.54%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17 本公司
贵州裕同包
装科技有限
公司

R
M
B

80% 85.19% - 4,105 5,000 0.54%

本 公 司 提
供 全 额 担
保 ，小股 东
提 供 反 担
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18 本公司
陕西裕凤包
装科技有限
公司

R
M
B

82% 82.61% - - 3,000 0.32%

本 公 司 提
供 全 额 担
保 ，小股 东
提 供 反 担
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19 本公司
深圳市裕同
精品包装有
限公司

R
M
B

100% 59.78% - - 5,000 0.54%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20 本公司
东莞市裕同
君湖科技有
限公司

R
M
B

100% 75.57% - 40,000 36,000 3.89%

本 公 司 提
供担 保 、子
公 司 土 地
证抵押

与 贷 款
期 限 一
致

否

21 本公司
海口市裕同
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R
M
B

100% 90.76% - 20,000 10,000 1.08%

本 公 司 提
供担 保 、子
公 司 土 地
证抵押

和 贷 款
期 限 一
致

否

22 本公司
重庆裕同君
和包装科技
有限公司

R
M
B

100% 55.23% - 30,000 30,000 3.24%

本 公 司 提
供担 保 、子
公 司 土 地
证抵押

和 贷 款
期 限 一
致

否

23 本公司
泸州裕同智
能包装制品
有限公司

R
M
B

100% 43.63% - - 20,000 2.16%

本 公 司 提
供担 保 、子
公 司 土 地
证抵押

和 贷 款
期 限 一
致

否

24 本公司
成都市裕同
印刷有限公
司 USD

US
D 100% 44.32% - 1,000 1,200 0.13%

本 公 司 为
其 银 团 贷
款 提 供 担
保①

不 超 过
四年 否

25 本公司
合肥市裕同
印刷包装有
限公司 USD

US
D 100% 20.87% - 500 1,100 0.12%

本 公 司 为
其 银 团 贷
款 提 供 担
保①

不 超 过
四年 否

27 本公司
许昌裕同印
刷包装有限
公司 USD

US
D 100% 48.88% - 1,000 2,000 0.22%

本 公 司 为
其 银 团 贷
款 提 供 担
保①

不 超 过
四年 否

28 本公司
烟台市裕同
印刷包装有
限公司 USD

US
D 100% 53.66% - 1,000 1,200 0.13%

本 公 司 为
其 银 团 贷
款 提 供 担
保①

不 超 过
四年 否

26 本公司
香港裕同印
刷有限公司
USD

US
D 100% 67.07% 5,979.00 25,000 16,100 1.74%

本 公 司 为
其 银 团 贷
款 提 供 担
保②

不 超 过
四年 否

31 本公司
香港裕同印
刷有限公司
USD

US
D 100% 67.07% - 9,000 4,000 0.43%

本 公 司 为
其 银 行 授
信 提 供 担
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32 本公司
香港裕同印
刷有限公司
USD

US
D 100% 67.07% - - 4,500 0.49%

本 公 司 为
其 银 团 贷
款 提 供 担
保③

不 超 过
四年 否

29 本公司
越南裕展包
装科技有限
公司 USD

US
D 100% 61.77% - 2,000 2,000 0.22%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30 本公司
越南裕华印
刷包装有限
公司 USD

US
D 100% 147.06

% - - 2,000 0.22% 本 公 司 提
供担保

不 超 过
四年 否

合计 US
D 5,979.00 39,500 34,100

R
M
B

55,496.1
8

359,70
5.83 390,000

折合人民币 93,462.8
3

610,53
0.83 606,535 65.49%

（二）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序
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币

种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 资
产负 债
率

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担 保
余额 （万
元 ）

原已 批
准担 保
额 度
（万元）

调 整 后
的 担 保
额 度
（万元）

调 整 后
担 保 额
度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比例

授信条件

担 保 期
限 (自股
东 会 通
过 之 日
起）

是否
关联
担保

1

泸 州 裕
同 包 装
科 技 有
限公司

贵州裕同包
装科技有限
公司

R
M
B

本 公
司 持
股
80%

85.19% 973.19 4,105 2,677 0.29%

融 资 租 赁
业 务 产 生
的 设 备 抵
押

三年 否

2

贵 州 裕
同 包 装
科 技 有
限公司

泸州裕同包
装科技有限
公司

R
M
B

本 公
司 持
股
100%

43.63% 2,369.29 4,105 2,677 0.29%

融 资 租 赁
业 务 产 生
的 设 备 抵
押

三年 否

注释①：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注释②：由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和/或其关联方作为委任牵头安排及簿记行 、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贷款代
理行及各参贷行所组建的银团。

注释③：花旗银行香港分行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法 定 代
表人 注册地点 主营业务

1 成 都 市 裕 同 印
刷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6
日 10,000 万元 刘成军 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崇安

路 682 号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2
东 莞 市 裕 同 包
装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016 年 4 月 1 日 30,000 万元 刘中庆 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连
环路 32 号 1 号楼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3
合 肥 市 裕 同 印
刷 包 装 有 限 公
司

2012 年 7 月 19
日 10,000 万元 邓琴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云谷路与蓬莱路交口
西裕同包装产业园二号厂
房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4 惠 州 印 想 科 技
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22
日 15000 万元 王少平 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东风

村赵洞村民小组地段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5
嘉艺 （上 海 ）包
装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2001 年 8 月 31
日 500 万美元 王彬初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格

路 458 号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6 昆 山 裕 锦 环 保
包装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 23
日 8,000 万元 刘爱清 昆山市千灯镇龚巷路 190

号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7
深 圳 市 君 信 供
应 链 管 理 有 限
公司

2017 年 6 月 28
日 6000 万元 郑龙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
龙社区石环路 1 号办公楼
二层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8 深 圳 云 创 文 化
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13
日 6,000 万元 王少平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
东社区 67 区大仟工业厂
区 1 号厂房 3 层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9 苏 州 永 承 包 装
印刷有限公司

2003 年 9 月 11
日 183 万美元 王彬初 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石浦

联合路 177 号 6 号房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10 苏 州 裕 同 印 刷
有限公司

2004 年 6 月 18
日 10,000 万元 王彬初 昆山市千灯镇联合路 125

号、177 号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11 武 汉 艾 特 纸 塑
包装有限公司

2003 年 10 月 23
日 5000 万元 石振华 武 汉 市 东 西 湖 区 径 河 路

21 号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12
武 汉 市 裕 同 印
刷 包 装 有 限 公
司

2013 年 8 月 15
日 10,000 万元 刘玉年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办事处

幸福村花山二路 2 号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13 许 昌 裕 同 印 刷
包装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6
日 11,000 万元 刘中庆

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产业
新城 S225 东侧科学大道
南侧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14
九 江 市 裕 同 印
刷 包 装 有 限 公
司

2011 年 6 月 16
日 10,000 万元 刘玉年

江西省九江市九江经济技
术 开 发 区 爱 民 路 75 号
2#3# 厂房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15
烟 台 市 裕 同 印
刷 包 装 有 限 公
司

2007 年 4 月 2 日 7,338 万元 王彬初 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天津
北路 23 号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16 泸 州 裕 同 包 装
科技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6 日 4700 万元 汤志敏 泸州酒业集中发展区南区

通汇路北侧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17 贵 州 裕 同 包 装
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10
日 2500 万元 汤志敏

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经
济开发区保税四期配套标
准化厂房五号楼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18 陕 西 裕 凤 包 装
科技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 3
日 2000 万元 汤志敏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柳林

镇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19
深 圳 市 裕 同 精
品 包 装 有 限 公
司

2015 年 5 月 12
日 3000 万元 陈东明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高

桥社区环坪路 1-3 号 301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20
东 莞 市 裕 同 君
湖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019 年 4 月 26
日 10,000 万元 刘中庆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

信息路 5 号 1 栋 1301 室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21
海 口 市 裕 同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020 年 4 月 30
日 3000 万元 刘中庆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
镇云龙产业园横五路裕同
科技环保及高端包装产业
基地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22
重 庆 裕 同 君 和
包 装 科 技 有 限
公司

2018 年 1 月 8 日 10,000 万元 刘成军 重庆市渝北区玉峰山镇桐
桂大道 3 号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23
泸 州 裕 同 智 能
包 装 制 品 有 限
公司

2021 年 9 月 13
日 1000 万元 汤志敏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酒业

集中发展区永盛路 2 号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24 香 港 裕 同 印 刷
有限公司

2002 年 2 月 18
日 1,000 万港元 -

香 港 九 龙 荃 湾 青 山 道
264-298 号南丰商业中心
2102E 室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25 越 南 裕 展 包 装
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 21
日 600 万美元 彭顺仁 北宁省桂武县方柳社桂武

工业区 H2-01 栋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26 越 南 裕 华 印 刷
包装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13
日 200 万美元 彭顺仁

越南 ,北宁省 ,桂武区 ,潘毛
社区 , 桂武工业区 （延伸
区），I3-2 号

产销包装盒及包
装装潢印刷品

经查询，前述被担保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被担保方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单位：万元）

序号 全资子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 成 都 市 裕 同 印 刷
有限公司 101,046.55 44,786.56 56,259.99 117,664.95 13,828.52 12,432.93

2 东 莞 市 裕 同 包 装
科技有限公司 80,464.90 56,120.74 24,344.16 71,811.95 -1,254.81 -842.71

3 合 肥 市 裕 同 印 刷
包装有限公司 34,756.85 7,252.33 27,504.52 24,845.29 5,653.72 4,915.14

4 惠 州 印 想 科 技 有
限公司 31,154.97 19,892.20 11,262.77 23,473.31 675.12 512.26

5 嘉 艺 （上 海 ）包 装
制品有限公司 51,802.19 38,556.12 13,246.07 58,250.82 2,518.16 3,384.92

6 昆 山 裕 锦 环 保 包
装有限公司 33,172.11 5,768.95 27,403.17 26,521.50 7,508.86 5,584.20

7 深 圳 市 君 信 供 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18,219.03 14,573.05 3,645.98 34,948.96 -3,297.58 -2,472.79

8 深 圳 云 创 文 化 科
技有限公司 34,852.69 28,352.70 6,499.99 44,831.84 1,288.10 974.56

9 苏 州 永 承 包 装 印
刷有限公司 21,044.53 3,965.09 17,079.45 10,992.10 1,021.56 764.30

10 苏 州 裕 同 印 刷 有
限公司 188,184.89 84,489.61 103,695.28 203,570.58 14,079.68 12,570.10

11 武 汉 艾 特 纸 塑 包
装有限公司 56,275.73 19,007.14 37,268.60 47,967.02 8,154.89 7,251.85

12 武 汉 市 裕 同 印 刷
包装有限公司 48,825.87 15,269.31 33,556.56 42,403.07 562.07 692.28

13 许 昌 裕 同 印 刷 包
装有限公司 170,427.87 83,309.22 87,118.64 122,223.54 9,982.26 8,530.17

14 九 江 市 裕 同 印 刷
包装有限公司 23,307.01 13,855.23 9,451.78 13,303.83 -481.41 -356.71

15 烟 台 市 裕 同 印 刷
包装有限公司 38,575.47 20,701.47 17,874.00 48,149.26 2,413.72 2,366.73

16 泸 州 裕 同 包 装 科
技有限公司 32,796.92 14,310.77 18,486.16 43,401.71 5,038.97 4,385.19

17 贵 州 裕 同 包 装 科
技有限公司 22,905.38 19,512.53 3,392.85 40,839.15 841.71 673.68

18 陕 西 裕 凤 包 装 科
技有限公司 9,284.91 7,670.07 1,614.84 7,570.36 274.97 143.37

19 深 圳 市 裕 同 精 品
包装有限公司 9,630.16 5,757.06 3,873.10 19,317.54 539.95 404.97

20 东 莞 市 裕 同 君 湖
科技有限公司 20,051.69 15,153.60 4,898.09 26.18 -29.76 -22.33

21 海 口 市 裕 同 环 保
科技有限公司 19,907.75 18,068.34 1,839.41 393.41 -1,052.09 -1,052.09

22 重 庆 裕 同 君 和 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 20,676.36 11,420.00 9,256.36 - -149.99 -120.33

23 泸 州 裕 同 智 能 包
装制品有限公司 32,796.92 14,310.77 18,486.16 43,401.71 5,038.97 4,385.19

24 香 港 裕 同 印 刷 有
限公司 224,503.47 150,575.76 73,927.71 182,195.23 7,797.82 7,797.31

25 越 南 裕 展 包 装 科
技有限公司 62,594.13 38,666.78 23,927.35 35,040.87 5,639.40 4,618.54

26 越 南 裕 华 印 刷 包
装有限公司 7,741.49 11,384.57 -3,643.08 985.24 -3,149.87 -3,149.87

三、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计划向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各子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银

行签订授信合同及借款合同，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具体担保事项
以与相关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上述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因融资租赁业务产生的担保总
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具体担保事项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有利于满足公司及子公司

经营管理及发展的需要，提高资金流转效率。 以上担保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
保以及前述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
围之内，因贷款以及融资租赁等发生的担保事项主要为其生产经营所需，前述担保不会损害公
司的利益。 本次担保事项不涉及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经过本次调整，截至披露日，公司累计拟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659,212.23 万元（含资产池业务产生的担保），上述担保金额均系公司为子公司及子公司
之间提供的最大限额担保，占公司 2021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71.18%，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子
公司实际使用额度为 96,805.31 万元，即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为 96,805.31 万元，
占公司 2021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0.45%。

截至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合并报表外的对外担保余额为零，均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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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变更，从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采用公允

价值模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会导致公司 2022 年期初所有者权益会计指标发生变化， 不会产
生实际现金流，也不会对公司实际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部分自用房地产改为出租目的，自改变用途之日起，将部分原自用的房地产转为投
资性房地产，并以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本次自用房地产转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会导致公司所有者权益指标发生变化，不会产生实际现金流，也不会对公司实际盈利能
力产生重大影响。

3、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将部分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预计将增
加 2022 年 1 月 1 日公司合并所有者权益 2,974.25 万元。

4、风险提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若相关资产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导致其公允价值变
动，可能会增加公司未来年度业绩波动的风险。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1、变更的原因
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 将达到可出租经营状况的部分原自用房产改为长期对外出租目

的，该部分自有房产满足“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企业能够从房地
产交易市场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 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
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两个条件，故公司将该部分自用房产自改变用途之日起转为以公允价值
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2、变更日期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投资性房地产包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和已出租

的建筑物。 投资性房地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并采用与固定
资产和无形资产相同的方法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并以

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
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时，以其转换
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自用房地产的账面价值。 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
从公允价值模式转为成本模式。 当投资性房地产被处置，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预计不能从其处
置中取得经济利益时，终止确认该项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出售、转让、报废或者发生毁
损，将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规定，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由成本模

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的，属于会计政策变更，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处理。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公司将按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投资性房地产评估结果作为投资性
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若相关资产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导致其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增加公司未
来年度业绩波动的风险。 具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将以年度审计机构确认的结
果为准。

公司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转为公允价值进行财务报表披露，不
追溯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只调整首次执行政策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 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对公司 2022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影响 2022 年 1 月 1 日

投资性房地产 25,719,566.11 345,435,104.98 371,154,671.09
固定资产 5,000,542,903.60 -285,443,035.13 4,715,099,868.47
无形资产 725,125,000.15 -30,249,565.15 694,875,435.00
其他综合收益 -104,905,524.20 29,742,504.70 -75,163,019.50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2022 年 4 月 25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2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发表审核意见。 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将部分自用房地产转
为投资性房地产预计将增加 2022 年 1 月 1 日公司合并所有者权益 2,974.25 万元，不会产生实
际现金流，也不会对公司实际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董事会批准执
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

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财务会计制度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董事会审议决策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 投资性房地

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反
映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